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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YCR-2024-01002

邵市政办发〔2024〕4号

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通知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、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电子商务作为新兴产业，正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

量。为加快推进我市电子商务产业快速、健康发展，创造良好的

发展环境和条件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有关工

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范围

有明确的经营主体，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一年以上，并实际

从事电子商务的独立法人企业(已获得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、

电子商务重点培育企业称号的不在此范围)。

二、支持措施

（一）鼓励境内外知名电子商务企业落户邵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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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知名电子商务企业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，对国内知名电

子商务企业在我市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销中心或者子公

司，或者电子商务企业将总部落户在我市，按其投资总额的一定

比例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每家企业补贴总额不超过 30 万元。

（二）鼓励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销售产品

鼓励生产型、流通型企业成立电子商务公司或者利用第三方

电子商务平台销售本企业生产或者经营的产品，对当年电子商务

交易额较大，在全市排名前 10 名(按当年电子商务交易额从大到

小排序)的电子商务企业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每家企业补贴总额不

超过 20 万元。

（三）鼓励支持电子商务进农村、进社区，做好数商兴农工作

按照每年的数商兴农工作要点，加快培育农村电子商务经营

主体，推动农业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生产带头人、种养

大户等经营主体应用电子商务，推广地方特色农产品上网销售，

鼓励商贸流通龙头企业、农产品批发中心、配送中心大力发展农

村市场电子商务，鼓励发展社区电子商务，对发展农村、社区电

子商务有突出成绩且电子交易额超过 200 万元，并在全市分别排

前 3 名的农村电商、社区电商企业实行补贴，每个企业补贴总额

不超过 10 万元。

（四）鼓励支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

鼓励生产型、流通型企业利用国际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出口

本企业生产或经营的产品，对已与国际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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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2B 、B2C)签订了当年服务协议并已经支付服务费用的本地注

册的生产型、流通型企业，按照其跨境电商实际总业绩全市排名

前 5 的企业，可按照其实际服务费用支出给予适当支持。

（五）鼓励引进和培训电子商务专业人才

加强人才引进和培训，重点支持我市非专业院校类培训机构

从事电子商务人才培训，鼓励开展农村电商培训活动。当年培训

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与我市电子商务企业签订了一年以上劳动

合同，经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认定达到一定培训人数

的，对培训机构给予以适当补贴。

（六）鼓励开展大型促消费电商活动

鼓励利用网络促消费活动（“网上年货节”、“双品网购节”、

“电商直播大赛”等）及各县市区结合地方特色开展的电商促消

费活动，促进全市电子商务全面发展。按照相关文件精神和活动

实效，给予适当支持。

三、设立电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

市财政在 2024 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 243 万元作为电子商务

发展专项资金，用于扶持和引导我市电子商务发展、鼓励和支持

辖区内电子商务企业做大做强。从 2025 年起，根据发展情况适

度调整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相关园区应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

一定专项资金支持本区域内电子商务产业发展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每年 11 月底前，电商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，将上年度的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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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材料(包括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、场地租赁合同、

上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会计报表、上年度电子商务销售额

证明等)上报所在县市区商务局、财政局初审后，上报市电子商

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设市商务局），符合补贴条件的电商企

业经市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，并在邵阳市商务局官方网站

上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满后，由市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发

文公告符合补贴条件的电商企业名单，市财政根据市电子商务工

作领导小组文件对符合补贴条件的电商企业给予补贴。

五、本通知从 2024 年 1 月 1 号起执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3月 17日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邵阳军分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市中级人

民法院，市人民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市委。

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3月 17日印发


